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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关于做好 2025 年下半年高等教育
自学考试毕业资格审定工作的通

桂理工继教自〔2025〕11号

知

各助学单位及社会助学考生：

根据自治区招生考试院《关于做好 2025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

学考试毕业资格审定工作的通知》（桂考院〔2025〕264号）的

通知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将 2025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考生的毕业申请和资格审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毕业申请及资格审定

毕业申请分为网上申请和网上确认 2个阶段，缺一不可，否

则视为无效申请。各助学单位负责通知本单位考生提交毕业申请

并协助我校进行毕业资格初审，参加我校自学考试沟通课程考试

的助学考生，自主提交毕业申请，由我校进行毕业资格初审

（一）考生网上申请： 11月 25日 9：00至 12月 1日 18：00。

1. 考 生 登 录 “ 广 西 自 学 考 试 网 上 系 统 ” （ 网 址 ：

https://www.gxeea.cn/lstd/zk/index.htm，下同），在“毕业管理-毕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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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”中，按照提示录入申请信息，上传身份证件等材料，逐步完

成网上申请。

2.下载“广西自考”手机 APP，登录后进入“毕业管理”菜单栏

进行网上申请。目前“广西自考”手机 APP仅支持安卓用户使用。

（二）考生网上确认及我校初审： 11月 26日至 12月 2日。

1.考生提交毕业申请后，我校即进行初审。考生及时了解个

人毕业申请的变化和动态，按照初审意见补充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，

并保持电话畅通，注意接听我校毕业资格审核电话（0773-

5896196）。

2.初审通过进入“待考生网上确认”状态的考生须按照要求及

时进行网上信息确认，检查核对信息有误的可修改后再提交，无

误的直接点确认完成网上确认，确认后状态为“考生已确认”。
3.毕业申请系统状态为：新建——待初审单位审核——待考

生网上确认——考生已确认——待自治区考试院终审——待发

放——完成。

（三）毕业数据校对及上报：12月 3日至 12月 15日。

我校完成毕业申请的数据校对，材料整理等工作，并报送至

广西招生考试院。

（四）广西招生考试院终审： 12月 16日至 1月 6日。

二、材料交接时间

（一）毕业材料交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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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2月 3日前，将《桂林理工大学自学考试毕业申报汇总表》

（附件 2）按层次、专业代码、准考证号升序排列，电子版发送至

邮箱 16132287@qq.com。纸质版加盖公章随毕业申请材料同步寄

送。

2.12月 10日 17：00前，将本单位考生的毕业申请材料寄送

至我校自考办。

（二）领发毕业证材料

各助学单位及社会助学考生于 1月 13日至 14日到我校屏风校

区继续教育学院自考办 10204室领取考生毕业证书和考籍档案袋，

于 1月 16日前将毕业证书发放给考生，同时将密封后的考籍档案

按考生要求寄送至相关单位或发放给考生。在发放毕业证书时，须

要求考生现场核对其毕业证书中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照片、专业名称

及学历层次等信息，并将核对结果于 1月 16日前汇总反馈到我校

自考办。

三、毕业申请注意事项

（一）考生基本信息及个人简历填写要求

见“桂林理工大学自学考试毕业申请有关规定及注意事项”（附

件 1）

（二）认真做好毕业申请材料整理

毕业申请材料包括考生考籍档案袋、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

（一式两份）、桂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与应用课程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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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成绩单（附件 3）及其他相关证明等。考生对应材料应放置在考

生考籍档案袋内。考籍档案袋按桂林理工大学自学考试毕业申报汇

总表（附件 2）名单顺序整理。

（三）严格核验考生身份信息

各助学单位须严格核验考生有效期内身份证件（含居民身份证、

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、港澳台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、港澳台居民身份

证）原件，确保系统中考生个人基本信息与其身份证件信息，尤其

姓名、证件号、照片等关键信息一致。对身份资料核验无误的考生，

无需其再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。

（四）前置学历校验

考生在申请自学考试本科毕业时，将在网上申请阶段进行前

置学历校验（参照附件 6）。如考生前置学历校验通过，各单位

无须现场核验考生前置学历证书原件，也无须接收前置学历证书

复印件和电子注册备案表。如考生前置学历校验未通过，考生前

置学历信息与考生在系统内身份信息不一致或者属于 2001年及

以前的学历、海外学历等查询不到的，须要求考生在系统内上传

前置学历证书原件、学历认证报告（附件 4）或学历证书电子注

册备案表（附件 5）；考生存在前置学历毕业证书个人信息（姓名、

出生日期、身份证件号等）和本人现在户籍信息不相符的，还须上

传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信息更改证明原件、户口簿原件。同步打印

上述材料放至考生的考籍档案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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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其他注意事项

在毕业生登记表背面“设区市自考办（助学院校）意见”栏和

“桂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与应用课程成绩单”助学单位

公章处，专本衔接考生加盖衔接学校或衔接学校继续教育学院公章，

自考网络助学班考生和社会助学考生（沟通课程考试考生）加盖

桂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公章。

四、毕业证书电子注册

自治区招生考试院于 1月 30日前向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上报本

次毕业证书数据进行电子注册，学信网可查询本次自学考试学历

信息的具体时间，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确定。

五、毕业证明书办理

历年已毕业的自学考试考生，如有自学考试毕业证书遗失、

损坏的情况，可在本次毕业办理期间申请办理毕业证明书。毕业

证明书办理须到我院自考办进行现场确认（屏风校区教十楼

10204室）。

毕业证明书网上申请时间为 11月 25日至 12月 1日，2005

年及以后取得自学考试毕业证书的考生，可登录“广西自学考试

网上系统”，在“毕业管理-毕业证明书申请”中，按步骤完成申

请，并于 12月 2日前持本人身份证件原件进行现场确认。2004

年（含）以前毕业的考生，无需在网上提交申请，由本人于 12

月 2日前持身份证件原件、近期免冠电子照片（40—60K像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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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有关申请材料，于 12月 2日前持本人身份证件原件进行现

场确认。

六、毕业材料寄送

地址：广西桂林市七星区建干路 12号桂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

学院自考办 10204 室（EMS邮寄），收件人：钟小淘，电话：

0773-5896196。

附件 1.桂林理工大学自学考试毕业申请有关规定及注意事项

2.桂林理工大学自学考试毕业申报汇总表

3.桂林理工大学自考衔接实践与应用课程成绩单

4.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（样本）

5.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（样本）

6.学籍电子认证操作说明

桂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2025年 11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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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桂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毕业申请有关规定及注意事项

为了方便各助学单位和广大考生办理毕业手续，避免因不符合

要求而被退档，从而延误毕业的事情发生。我们根据历次办证中所

出现的问题拟定以下程序，作为我校办理自考毕业手续的指导。

一、考生基本信息

（一）考生申请毕业时使用的姓名，必须与目前使用的身份证

件上姓名一致。如果在报考过程中更改姓名的，必须及时到当地考

区办理信息更正申请。考生在通过所有课程后未办理毕业前，要申

请更改姓名，并以新的姓名报考并通过至少一门以上统考课程的考

试，方可申请毕业。

（二）在办理毕业前，考生证件号码由于公安部门原因需要更

正的，按上述办法提交更改申请，如只是身份证号升位，初审单位

应进行更正后再打印毕业生登记表。自治区招生考试 院在毕业资

格审定过程中，如发现自学考试管理系统中的身份信息与考生实际

不相符的，作退档处理。在毕业证书颁发日期后，考生证件信息若

经公安机关合法变更，原毕业证书信息不予更改，毕业生应结合公

安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使用毕业证书。

（三）如考生在提交毕业网上申请时收到照片不合格提示或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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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准考证已超过 5年的，请准备好本人蓝底彩色电子头像照片，在

申请毕业时重新上传或向我校申请更换。照片要求：像素 480*640，

照片大小在 20KB—40KB之间，正脸头像、人像水平居中，免冠、

无妆、无美颜及修图，不佩戴眼镜、隐形眼镜和美瞳。

二、专业计划及课程成绩

毕业资格审定按照调整后的新专业名称申请毕业。专业计划及

课程顶替公布在“广西招生考试院 ”网站（网址： https://zk1.gxeea.cn:

8001/login/majorPlanQuery.html），我校将严格按照有关要求，根据

专业计划对考生所通过的课程和成绩进行初审。

三、个人简历填报要求（其中标红本科阶段简历必须填写）

原则上考生简历内容从高中或中专填起至今（顺序为高中或中

专、大专、本科），工作经历可放最后一项填写（也可不写）。填

写样表如下：

序号 起止年月 就读学校或工作地点
任何

职务

1 ××年 9月 1日——××年 6月 30日 在×××中学学习

2 ××年 9月 1日——××年 6月 30日 在×××学校×××系×××专业学习

3 ××年×月—2025年 6月 30日 在桂林理工大学自考×××专业学习（必填）

4 ××年×月—至今 就职于×××单位/自主创业/待业

（说明：“任何职务”在校期间可以填：班长、××××委员、校（系）

学生会××××等）

https://zk1.gxeea.cn:8001/login/majorPlanQuery.html
https://zk1.gxeea.cn:8001/login/majorPlanQuery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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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桂林理工大学自学考试毕业申报汇总表

助学单位（公章）: 制表人： 制表时间：

序号 院校名称 准考证号 姓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层次 联系方式 备注

1 本科/专科 应届/非应届

2
3
4

5

6

说明：1、请将此表制作成 Excel电子表格，并按要求填写；

2、此表所列名册顺序须与毕业生档案袋顺序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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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桂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与应用课程成绩单

专业名称： 专业代码：

考生姓名： 准考证号：

序号 实践与应用课程名称 成绩

1 ***认识实习 80

2 ***调查实习 85

3 ***综合实习 87

助学单位（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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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（样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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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（样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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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学籍电子认证操作说明

一、广西自考网上系统学籍电子认证操作说明

1.学籍电子认证

考生登录广西自考网上系统，

https://zk1.gxeea.cn:8001/login/login.html

进入系统首页，点击【学籍电子认证】菜单，进入学籍电子认证页面。

点击【学籍认证】按钮

点击【同意】按钮，进入学籍认证界面

https://zk1.gxeea.cn:8001/login/login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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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机下载学信网手机 APP，登录并实人验证绑定本人学籍信息后，扫描以

上二维码授权本人学籍信息核查认定。

完成学信网 APP授权后，点击【完成学籍认证后请点击确认】按钮，

如果学籍认证通过，界面则会提示认证通过，并展示学籍信息。

如果考生存在正在审批的专本衔接考生备案，学籍认证信息将同步到专本衔

接考生备案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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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广西自考 APP 学籍电子认证操作说明

1.学籍电子认证

考生登录广西自考 APP，进入【个人中心】页面，

点击【学籍认证】按钮，进入学籍认证页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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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【学籍认证】或【重新认证】按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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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【同意】按钮，进入学籍电子认证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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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机下载学信网手机 APP，登录并实人验证绑定本人学籍信息后，扫描以

上二维码授权本人学籍信息核查认定。

完成学信网 APP授权后，点击【完成学籍认证后请点击确认】按钮，

如果学籍认证通过，界面则会提示认证通过，并展示学籍信息。

如果考生存在正在审批的专本衔接考生备案，学籍认证信息将同步到专本衔

接考生备案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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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

若学信网 APP不支持同一手机扫描上方界面二维码，请使用另外手机完成

扫描并授权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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